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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以其持用之行動電話 1 支，安裝通訊軟體 LINE，作為與購毒者聯

繫毒品交易之工具。某日，A 以 LINE 主動傳訊「有 K 嗎」、「咖啡

有嗎」等，甲則回覆「有」、「都有」、「價錢 2500」等訊息，雙方乃

相約交易，惟見面後，因 A 認為售價太貴，而未能成交。10 日後，

警方偵辦甲之母親的毒品案件，而前往其住處依法實施搜索，適甲

在場，當場扣得毒品咖啡包等物，甲同意簽立標題為「尿液檢體採

證同意書」，内容亦明確記載「勘查範圍：『其他：甲持用手機』」等

語。警員要甲自行解鎖手機密碼，於檢視甲之行動電話時，發覺其

與 A 間之前述 LINE 對話紀錄並截圖。問：LINE 對話紀錄截圖是否

有證據能力？ 

二、甲和 A 因光電利益起糾紛，因甲另涉及賄選案而跑到中國大陸避風

頭。由於 A 恐嚇要甲吃「土豆」，甲於是透過 LINE 遙控在臺灣的 3

名小弟乙、丙、丁，到 A 的服務處押人至租屋套房，甲要求以視訊

方式讓其觀看教訓的過程，乙、丙以手腳猛踹 A，導致 A遍體鱗傷，

丁則在一旁掌鏡傳輸畫面。問：甲、乙、丙、丁的刑責為何？ 

三、警察巡邏時，發現前方機車騎士甲蛇行，後載者乙不斷地在咆哮。

經攔截後帶回警局調查。到達警局時，甲、乙兩人有點神智不清，

警察懷疑甲、乙兩人似有用藥或吸毒情形。在調查過程中，甲、乙

兩人並不合作，瘋言瘋語的，不但不告知個人資料，亦拒絕採尿等

採證行為。請詳附理由解答下列各問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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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警察人員依法應如何取得甲乙兩人有無用藥或吸毒之證據？ 

（二）倘警察人員欲對甲乙兩人進一步搜身檢查，警察人員可採取的檢

查方式為何？ 

（三）偵查時，有所謂的「搜索之身體檢查（搜索身體）」、「勘驗之身體

檢查」與「鑑定之身體檢查」等類別，其間的意義與區別基準為

何？ 

四、甲在夜歸之路途中，遇到幾近酒醉之乙向其借錢。甲害怕緊張急欲

脫逃，不過，來不及躲開而被乙抱住。在情急之下，甲以下半身後

撞之勢甩開乙，乙後面為陡峭牆壁，摔倒後立即昏迷。甲乃將乙用

己車運回車庫中，惟因過於害怕，一時間雖也認為不進一步救助乙，

乙必死無疑，但卻放置不管，自行離開。次日乙死亡。事後經確認

甲當時如救助乙送醫，乙將可免於死亡。問：甲之刑責為何？ 


